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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岁的小石前往某文
身店文身，店内工作人员未

核实小石年龄，便根据要求在
其右前臂上文满图案。小石支付

文身费450元。
小石的父母发现后强烈反对，要求小

石洗掉文身。小石忍痛接受多次激光清洗，共
计花费8500元。

小石的父母认为文身店未履行年龄核实义
务，违规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应承担责任
并赔偿损失。在多次协商无果后，小石及其监护
人将文身店诉至法院，要求文身店退还文身费
450元，并赔偿清洗文身费用8500元。

【法官释法】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石文身时已满15周岁，

未满 16 周岁，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其年
龄、智力、社会经验，尚不能对文身的性质和后果
做出准确判断。因此，在小石的父母事前不知
情，且事后明确反对的情况下，小石与文身店订
立的文身服务合同无效。

法院认为，《未成年人文身治理工作办法》
第四条明确规定，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不得向
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案涉文身店作为专业
经营者，理应知晓文身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
人格发展的潜在风险，并负有审慎核实顾客年
龄的法定义务。文身店未经核实、向未成年人
提供文身服务的行为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主
要责任。同时，小石的父母作为监护人，对未成
年人疏于日常监管和教育引导，亦需承担次要
责任。

综合考量双方过错程度，法院酌情判定被
告文身店对损害后果承担70%的赔偿责任，原告
自行承担30%责任。最终，法院判决文身店返还
小石文身费 450 元，并赔偿文身清洗费用 5950
元。

文身属于侵入性皮肤创伤行为，具有不可逆
性和健康风险。即使进行清洗，也难以完全恢
复原状，且过程痛苦、费用高。同时，文身还可
能对未成年人未来的入学、参军、就业等关键人
生路径选择造成影响。文身行为明显超出未成
年人可独立判断的范畴，不属于纯获利的民事
法律行为。未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未成
年人文身行为无效。

15岁少年文“花臂”

文身店该担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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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
老宋是一名退休人员，每月正

常领取退休工资。2024 年 8 月 26
日，其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时，与小
李驾驶的摩托车发生碰撞。交警认
定小李承担事故主要责任，老宋承
担事故次要责任。事故造成老宋身
体受伤。在后续索赔中，老宋要求
小李赔偿包括误工费在内的各项
损失。

已退休且退休金未减少，老宋
能否获得误工费赔偿？
【法官释法】

法院审理后认为，老宋的退休
金是其依法享有的养老保险待遇，
性质上不属于劳动报酬。事故发生
后，老宋的退休工资仍然足额发放，

并未因此有任何减少，不能作为主
张误工费的依据。同时，老宋也未
向法庭提交任何有效证据，如劳务
合同、工作证明、收入银行流水等，
证明其事故前确实存在其他劳动收
入，且该收入确因本次事故和误工
期而实际减少，而误工费赔偿的法
定基础是受害人因侵权行为导致实
际劳动收入的减少。

综上，法院依法驳回了老宋关
于误工费的诉讼请求。其他符合
法律规定的合理损失，如医疗费、

护理费等均依法获得了支持。
法律支持受害人主张误

工费，核心在于弥补其因

侵权行为造成的实际劳动收
入减损。

对于退休人员而言，退休金不
是误工费索赔的障碍，领取退休金
本身并不妨碍其继续工作并获得劳
动报酬。如果退休人员确实有证据
证明其因事故导致兼职、返聘或其
他合法劳动收入减少，这部分损失
依法应当获得赔偿。

“谁主张，谁举证”是铁律：主张
存在劳动收入损失的一方，必须提
供充分、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这
包括证明事故前存在该劳动收入、
收入的具体水平以及该收入因本次
事故导致的误工而实际减少。

退休人员若在事故后有意主张
误工费（基于退休后的工作收入），

务必增强证据意识。应注意保留能
证明自己从事劳动及获得报酬的有
关材料。事故发生后及时取证，尽
快收集固定与工作收入相关的所有
证据，并取得医疗机构出具的明确
需要休息的误工证明。清晰区分收
入来源，明确主张的是退休金之外
的劳动收入损失。

退休人员主张误工费
能否获得支持

问 ：2023
年 5 月，唐某应聘某
餐饮店服务员岗位，双方尚
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23
年5月30日，餐饮店带我查看
了培训场地。2023 年 6 月 1
日，我根据安排参加岗前培训，
在培训场地不慎摔伤了腿。”唐
某回忆说，“此后，我因受伤停
止了培训，最终也没有到这家
餐饮店上班。”

这种情况是否应该认定为
工伤？唐某与该餐饮店负责人
发生争议。随后，唐某向当地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
仲裁，该委员会于2024年1月9
日裁决确认唐某与某餐饮店存
在劳动关系。“唐某并未正式
上岗工作，双方也还没签订
书面劳动合同。”餐饮店负责
人表示不服。

请问，新员工接受岗前培训
期间，劳动关系是否建立？员
工在岗前培训期间受伤，是否
可以认定为工伤？

答：餐饮店于 2023 年 5 月
28 日至 31 日与唐某就岗前培
训事宜沟通，并安排唐某查看
培 训 现 场 ，唐 某 表 示 同 意 。
2023年6月1日，唐某正式接受
培训，实质上已接受某餐饮店
的安排，向其提供劳动；某餐饮
店也接受唐某提供的劳动，该
劳动内容亦与某餐饮店的主要
业务相关。据此，可以认定双

方已达成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并实际开始履
行劳动合同。

法院一审判决唐某与某餐饮店存在劳动
关系。法官介绍，若岗前培训是用人单位安排
的、与岗位直接相关的必要培训，且劳动者接
受用人单位管理，则可以认定双方存在劳
动关系。新员工在岗前培训期间，
若与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
关系，在培训期间受伤
可 被 认 定 为 工
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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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天在通勤路上摔倒，
属于工伤吗？因暴雨迟到，用

人单位能否直接扣除劳动者工资？人民
网对相关问题进行梳理。

因暴雨迟到，单位扣除劳动者工资或以
年休假抵扣是否合法？

若遇极端暴雨，政府部
门统一通知停工停产，则劳
动者未提供劳动属于《工资
支付暂行规定》第十二条中
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单位停工、停产的情形，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标准向劳动者支
付工资，不能扣发工资或用年休假抵扣。

一般情况下，单位不会因暴雨停工、停
产，故虽然劳动者因强降雨导致堵车、道路不
通等原因缺勤或迟到，并非劳动者自身所导
致，但因不属于《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二
条规定情形，劳动者不能享受前述规定中的
劳动报酬，用人单位可以据此安排以年休假

抵 扣
或扣发相应工资。

需要注意的是，若暴雨已达到威胁生命
安全的程度，构成不可抗力，用人单位不能因
劳动者迟到扣发工资或用年休假抵扣。若用
人单位此种情况下坚持要求劳动者到岗工
作，劳动者有权拒绝，且无需对此承担任何责

任，用人单位如以此为由开除劳动者，属于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应向劳动者支付相应赔偿
金。

雨天在通勤路上摔倒，属于工伤吗？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
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
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

事 故
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根据上述规定，劳动者在上下班途中受
伤的，仅在受伤系交通事故导致时可能被认
定为工伤。故对于劳动者在上下班途中行
走，因雨天路滑摔倒受伤的，虽然该事件发生

在上下班途中，但由于其并非受到非本人主
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不具备认定为工伤
的法律依据。

暴雨天单位安排加班可否拒绝？

一般情况下，单位安排员工延长工作时
间需与员工协商，只有在员工自愿的情况下
才可以安排延长工作时间，且时间受到劳动

法 第
四十一条的限制。但出现紧急事件，危害公
共安全和公众利益的情况下，法律允许公司
延长员工工作时间适当突破上述规定。

根据劳动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有以下
三种情形的，延长工作时间
不受劳动法第四十一条的限
制：一是发生自然灾害、事故
或者因其他原因，威胁劳动
者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需
要紧急处理的；二是生产设

备、交通运输线路、公共设施发生故障，影响
生产和公众利益，必须及时抢修的；三是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例如，若暴雨引发城市内涝，电力系统受
损，单位在此情况下无需与员工协商即可安
排其加班抢修电力，员工无权拒绝单位的加
班安排。若员工拒不服从，单位可依照规章
制度对其作出处罚。 据（人民网）

暴雨天通勤，这些劳动权益需了解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
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
释》），进一步明确裁判规则，统一法律适用。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以下简称“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既是实
践中案件数量最大的洗钱类犯罪，也是与电
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犯罪密切关联的下

游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庭长
罗国良介绍，全国各级人民

法院、人民检察院充
分 发 挥 审

判

、检察职能，持续加大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罪的打击力度，2020年至2024年，检察机关起
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23.02 万件，人民法
院审结一审案件22.09万件。

此次发布的《解释》，严密刑事法网。针
对实践中犯罪手段不断翻新甚至隐形变异的
形势，明确刑法第312条规定的犯罪方法包括

“任何足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
为手段”，指导司法机关依法惩治各种类型的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让犯罪分子无处遁
逃。

根据法律规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
构成以“明知是犯罪所得”为前提。《解释》针
对实践中对这一主观要件把握不准、存在拔

高认定的情况，修改完善明知的审查判断

规则，强调严格依法认定明知、慎用推定。司
法机关在审查涉银行卡的帮助行为是否构成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时，要严格按照证据裁
判原则认定行为人“明知是犯罪所得”，防止
不当扩大刑事打击面。

《解释》在入罪方面继续采用综合性认定
标准。《解释》规定，应当从上下游关系、主观
恶性、行为手段、涉案金额、犯罪后果等方面
综合判断行为社会危害性，更加精准打击犯
罪。对数额较小但与上游犯罪关联紧密、情
节恶劣、实际危害较大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行为，可以定罪处罚；对数额较大但因与上游
犯罪关联松散、情节轻微、实际危害较小的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也可以不起诉或免予
刑事处罚。

此外，《解释》对“情节严重”的认定即加
重处罚标准作了进一步优化。根据上游犯罪
类型，区分非法采矿罪等定罪量刑标准相对
较高的犯罪和其他犯罪，分别设置了五百万
元和五十万元的数额标准，规定同时满足数
额标准和具备一定情节的，可以适用加重
处罚幅度量刑。既符合罪责刑相适
应原则，又有利于最大程度地
追赃挽损，弥补群众财产
损失。
据（人民网）

“两高”发布新司法解释——

明确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